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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农办财发〔2024〕599号

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4 年度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农业农村局，沈抚示范区社会事业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新部署、新要求，落实全

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（以下简称“衔接资金”）使用效益，按照《关于修订调整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相关指标的通知》（财农

〔2024〕50 号）、《关于修订调整辽宁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绩效评价相关指标的通知》（辽财农〔2024〕202 号）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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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制定了《2024 年度衔

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2024年 11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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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衔接资金使用管理，充分发挥绩效评价

的导向和激励作用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聚焦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

底线，以及促进脱贫群众增收致富和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要

求，进一步优化资金使用结构，突出资金支持重点，创新资金使

用方式，全面加强衔接资金使用管理、监督管理、绩效管理，切

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，为长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衔接推进

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评价范围

（一）评价对象。对全省 14个市 86个县（市、区）及沈抚

示范区 2024年度各级衔接资金的使用管理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综

合性评价。

（二）资金规模。2024年度各级财政安排的衔接资金约 32.4

亿元。一是中央衔接资金 83036万元，包括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80327万元（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135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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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）、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任务 2709万元。二是省级衔接

资金 141200万元，包括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

务（除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外）120000万元、发展新型农村

集体经济 21200万元。三是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的市县配套

衔接资金预计约 10亿元。

三、工作组织

坚持“省负总责、市县乡抓落实”的工作机制。各级农业农村

部门负责本部门衔接资金项目的使用管理、绩效管理、监督管理

等工作。具体为：省级负责统筹规划、制定方案、部署指导等工

作；市级负责对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开展衔接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绩

效评价及考核，指导开展相关工作，落实监督检查责任；县级负

责本地区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管理的具体工作。

四、评价内容及方式

2024 年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工作采取年度评价与日常监管相

结合、全面评价和重点评价相结合、现场评价与非现场评价相补

充的方式开展，主要采取市县自评、省级考评、国家抽评的方式

进行。

（一）市县自评。市县根据 2024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自评报

告大纲及附表（附件 1），就资金保障、项目管理、使用成效等

方面进行自评。各市负责审核汇总所辖县（市、区）自评报告及

相关证明材料，并形成市级本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。

（二）省级考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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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评价内容：2024年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指标依据国家

和省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进行设置，包括资金保障、项

目管理、使用成效、加减分等方面。

2.评价指标：2024年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指标（附件 2），

其中：一是资金保障（权重 15%），包括市、县履行支出责任情

况、资金下达进度等。二是项目管理（权重 30%），包括项目库

建设管理、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落实、项目规范管理、项目

资金绩效管理、跟踪督促及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。三是使用成效

（权重 55%），包括有序推进项目实施等工作情况、年度预算执

行率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情况、

资金使用效益情况等。四是加减分指标，包括机制创新、执行中

随意调减衔接资金预算、数据作假、违规违纪、日常工作情况等。

3.评价方式：省农业农村厅委托辽宁寰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

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，在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评的基础上，采

取全面评价和重点评价相结合，现场评价与非现场评价相补充的

方法，对各地区衔接资金使用管理及其效果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二）国家抽评

1.评价内容：一是分任务资金使用效益。包括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、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任务项目成

效等。二是项目管理。包括：项目库建设管理、项目绩效管理、

有序推进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、有关跟踪督

促及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。三是资金实际支出进度。包括：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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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预算执行、统筹整合资金支出进度等。四是其他涉及衔接资

金绩效评价及考核有关内容。

2.评价方式：国家将随机抽取我省 1 至 2 个县（市、区），

采取抽取项目的方式，通过抽样、查阅资料和实地访谈等形式进

行综合评价，并以实地评价结果修正省级自评结果。

五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市县自评及省级考评工作（11 月 21 日-12 月 31 日）

1.市县自评（11 月 21 日-11 月 30 日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

农村部门收集整理相关证明资料，形成本县（市、区）的自评报

告。各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督导审核汇总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相关

证明资料，形成本市的自评报告。

2.省级考评（12 月 1 日-12 月 31 日）。第三方机构对有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的 12个市、41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实地

评价（附件 3），包括：17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24个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任务相对较重的县（市、区）；对其余有衔接资

金使用管理任务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采取非现场评价。原则上每

县随机抽取 10个项目资料，包括：产业类项目 5个、基础设施

类项目 3个，其他类项目 2个。

3.汇总评价结果（次年 1 月 1 日-1 月 15 日）。第三方机构汇

总评价结果报省农业农村厅。省农业农村厅将各地区绩效评价发

现问题情况梳理后予以反馈。

（二）国家抽评（12 月 15 日-次年 1 月 20 日）。国家将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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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抽查地区 2024年衔接资金使用管理过程及其效果进行实地综

合性考核与评价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应按照国家 2024年度衔

接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最新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补充完善相关资

料。截至 12月 31日，如有新发生的支出，应于次年 1月 2日前

上报全年数据及年度预算执行率等证明材料。

六、结果应用

对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的绩效评价及考核，依据所设定的指

标逐项计分后确定总得分，根据得分将评价及考核结果划分为四

个等级 A（≥90分）、B（≥80分<90分）、C（≥60分<80分）、

D（<60 分）。绩效评价及考核结果纳入下一年度省以上衔接资

金分配因素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守评价考核纪律。各地区要强化协同配合，严格按

照工作安排和要求，认真开展自评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。

积极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价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提供相关情况，

并对报送材料、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，严禁弄虚

作假，确保绩效评价考核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加快资金支出进度。各地区要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确

保有序推进。相关地区要制定以前年度结转衔接资金拨付计划，

切实解决衔接资金长期滞拨缓拨等问题。同时，要避免发生“以

拨代支”、超进度付款问题。市县本级衔接资金投入原则上在

“21305”科目列支，并严格按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使用管理。



- 8 -

（三）强化资金项目监管。各地区要加强衔接资金使用监管，

严格落实公告公示等工作要求，坚决杜绝衔接资金用于负面清单

事项或建设形象工程。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跟踪督促衔接资金政策

落实，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好整改工作。对贪占挪用、违规使用衔

接资金等问题，依纪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。

请各市确定 1名联络员，于 11月 22日前，将名单（姓名、

手机号、职务）分别报送省厅对口业务处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石治洲，024-23448727（计划财务处）

王睦梁，024-23448101（帮扶处）

杨程程，024-23447826（农村改革处）

郭文颖，024-23447812（农垦局）

附件：1.2024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大纲及附表

2.辽宁省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指标评分表

3.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重点地区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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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、县 2024 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大纲

一、2024年度工作任务目标
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市、县规划确定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和乡村振兴工作总体任务及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任务目标。

（二）年度任务。市、县 2024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和乡村振兴任务及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任务具体目标。

二、年度衔接资金保障情况

（一）衔接资金投入规模。截至自评日，2024 年度衔接资

金投入情况，包括中央、省级、市本级、县本级资金投入情况。

（二）衔接资金使用情况。截至自评日，2024 年度衔接资

金实际支出规模及方向，未支出资金金额、原因及后续支出使用

计划。

三、各项评价指标完成情况

根据 2024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从资金保障、

项目管理、使用成效和加减分项等四个方面，对指标体系中每个

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说明。

（一）资金保障

1.市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。2024年市本级衔接资金投入金额。

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的市本级安排衔接资金投入与市本级

应投入资金额度对比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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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资金下达进度。市人大批准预算时间、市本级衔接资金拨

付时间、衔接资金在市人大批准预算后几日下达；市在收到中央

和省衔接资金指标后几日下达到县。县衔接资金下达拨付情况，

包括指标文件号、资金性质、指标金额、下达时间、拨付金额、

拨付时间等（可用表格列举）。

3.县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。2024年县本级衔接资金投入金额。

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的县（市、区）县级投入衔接资金投入

与县本级应投入资金额度对比情况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

1.项目库建设管理情况。县级 2025 年项目入库时间节点和

数量规模情况、县级 2024年项目库入库程序规范情况；项目入

库前期准备和论证情况。

2.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落实情况。

（1）县级公开各级衔接资金分配结果、公开年度资金项目

计划安排情况、公开年度资金项目实施计划完成情况，并将公开

网址及时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

情况。

（2）乡村级按规定在政务公开栏或村民主要活动场所公开

年度资金项目计划安排、年度资金项目实施计划完成、项目实施

前和项目竣工后等公示公告情况说明。

3.项目规范管理情况。2024年衔接资金项目前期管理、项目

实施管理和项目完工率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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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情况。衔接资金申请单位根据项目实施

内容和预期产生效益情况，进行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编制和申报的

情况；县级财政部门牵头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和批复的

情况；县级有关部门对本年度实施的项目进行跟踪监控的情况；

县级有关部门组织项目实施单位开展绩效自评，并形成本单位衔

接资金绩效自评总结报告的情况。

5.跟踪督促及发现问题整改情况。市级定期开展项目实施和

资金支出进度等跟踪督促情况；县级对省、市跟踪督促及各类检

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。

（三）使用成效情况

1.有序推进项目实施等工作情况。县级有序推进项目前期工

作、组织实施、验收和资金支付等情况；按序时进度要求资金安

排率、项目开工率情况；中央衔接资金支出进度情况；中央、省、

市、县四级衔接资金支出进度情况。

2.预算执行率。

（1）截至自评日，县级 2024年收到各级衔接资金总计金额，

结转结余金额，占当年衔接资金总额比例；2023 年收到各级衔

接资金总计金额，资金结转结余金额，占 2023年资金比例；结

转结余 2年以上资金金额。同时，说明各年度结转结余原因和下

步支出计划。

（2）截至自评日，乡级 2024年收到各级衔接资金总计金额，

结转结余金额，占当年衔接资金总额比例；2023 年收到各级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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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资金总计金额，资金结转结余金额，占 2023年资金比例；结

转结余 2年以上资金金额。同时，说明各年度结转结余原因和下

步支出计划。

3.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情况。

（1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：脱贫县农村

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或者增速高于全省平均

水平情况。

（2）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任务：本市欠发达国有农场

从业人员人均收入达到全省农场平均水平的或者增速高于全省

农场平均增速的情况。

4.资金使用效益情况。产业类项目、基础设施类项目及其他

类项目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设定的绩效目标，实际达到的预期效

益情况。

（四）加减分情况

1.机制创新情况。各市、县在衔接资金管理使用、项目库建

设、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及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后续管理

等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。

2.执行中随意调减衔接资金预算。市县安排的衔接资金预算

在执行中是否存在调减的情况。

3.数据作假。市县在有关部门跟踪调度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

自评材料时，提供数据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情况。

4.违规违纪情况。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、审计署、财政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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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部等中央部门，以及省市有关部门巡视审计、财会监督、

督查检查、专项核查、日常监管等各类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

整改落实情况。

5.日常材料上报和信息系统维护情况。各市、县日常上报材

料信息、相关报表、整改报告的及时性、完整性、真实性、规范

性等情况；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信息

更新维护的及时性、全面性等情况。

四、工作成效及经验

市、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在衔接资金分配使用和监督管理、

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长效机制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、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、扶贫（帮

扶）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等工作方面的经验做法，以及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各项任务方面的机制创新、典

型经验，以及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。

附表：1.县级 2024年度衔接资金收支情况表

2.乡级 2024年度衔接资金收支情况表

3.项目库建设管理情况

4.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表

（4.1、4.2、4.3）

5.2024年度衔接资金结转结余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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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重点市县名单

沈阳市：康平县、新民市、法库县、辽中区

鞍山市：岫岩县、台安县

抚顺市：清原县、新宾县、抚顺县

本溪市：桓仁县、本溪县

丹东市：宽甸县、凤城市、东港市

锦州市：义 县、凌海市、北镇市、黑山县

营口市：盖州市、大石桥市

阜新市：阜蒙县、彰武县

辽阳市：辽阳县、灯塔市

铁岭市：西丰县、铁岭县、开原市、昌图县、清河区

朝阳市：朝阳县、建平县、喀左县、北票市、凌源市、双塔区、

龙城区

葫芦岛市：建昌县、南票区、连山区、绥中县、兴城市

共 12个市、41个县（17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24个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任务相对较重的县）

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1日印发


